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关于 2022 级本科生 

自主选择专业的实施细则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 2022 级本科生自主选

择专业工作的通知》(教通〔2023〕55 号)文件精神和原则，结合食

品科学技术学院教学资源和专业特色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选择条件。 

符合《云南农业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办法》（校

政发〔2015〕134 号文）文件规定条件的学生，可以自主选择专业，

进出自由。 

第二条 接受转专业学生规模。 
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各专业在现有学生人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下,可

再增加 20%，如有转出，可根据转出人数调整转入名额。 

第三条 考核标准。 

按照申请转入学生的学分积点高低排序，择优录取。 

第四条 不适用学生。 

本实施细则不适用于专升本学生、二本招生专业学生转入一本招

生专业。 

第五条 身体条件。 

自主选择专业的学生身体健康条件需符合未来从事食品相关职

业的要求，具体按照《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实施。 

第六条 工作组织。 

学院成立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相关工作的实



施。 

组  长：和劲松、李世俊 

副组长：黄启超、方崇业 

成  员：廖小琳、丁玉梅 

第七条 时间安排 

2023 年 9 月 7 日在食品学院官方网站公布转专业实施细则，并

接受学生申请； 

2023年 9月 13日停止接受转专业申请，并汇总上报教务处； 

2023年 9月 19日前依据相关规定完成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选

拔工作，并汇总上报教务处。 

第八条 此实施细则由食品科学技术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

2023 年 9月 7 日 


